富北國中  年級:      班級：        導師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花蓮縣立富北國民中學OOO學年度第O學期「特定人員」建議名冊

造表日期：  OOO年   OO月   OO日

	範圍

特定人員
	一、曾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行為之各級學校學生（含自動請求治療者）。

二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休學或中輟後復學之學生，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採驗者。。

三、有事實足認為有施用毒品嫌疑之各級學校學生。

四、前三款以外之未成年學生，各級學校認為有必要實施尿液檢驗，並取得其父母或監護人同意者。

五、各級學校編制內校車駕駛人員。（本校無）

	編號
	範圍
	姓名
	性別
	 科年班別
	備考
（請說明原因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＊ 表格請自行延伸＊
請清查後於開學兩週內回擲學輔處凱倫老師續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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